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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宗教类

1、除对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表述外，不再继续使用“少数民族

上层人士”的称谓。

2、对各民族，不得使用旧社会流传的带有污辱性的称呼。不能

使用“回回”“蛮子”等，而应使用“回族”等。不能随意简称，如

“蒙古族”不能简称为“蒙族”，“维吾尔族”不能简称为“维族”，

“朝鲜族”不能简称为“鲜族”等。

3、禁用口头语言或专业用语中含有民族名称的污辱性说法，不

得使用“蒙古大夫”来指代“庸医”。不得使用“蒙古人”来指代“先

天愚型”等。

4、少数民族支系、部落不能称为民族，只能称为“XX 人”，如

“摩梭人”“撒尼人”“穿（川）青人”，不能称为“摩梭族”“撒尼族”

“穿（川）青族”等。

5、不要把古代民族名称与后世民族名称混淆，如不能将“高句

丽”称为“高丽”，不能将“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等泛称为“突

厥族”或“突厥人”。

6、“穆罕默德”通常是指伊斯兰教先知。有一些穆斯林的名字叫

“穆罕默德”。为了区别和避免误解，对这些穆斯林应加上其姓，即



使用两节姓名。

7、“穆斯林”是伊斯兰教信徒的通称，不能把宗教和民族混为一

谈。不能说“回族就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就是回族”。稿件中遇到

“阿拉伯人”等提法，不要改称“穆斯林”。

8、涉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报道，不得提及与猪相关内容。

9、穆斯林宰牛羊及家禽，只说“宰”，不能写作“杀”。

港澳台和领土主权类

1、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在任何文字、地图、图表

中都要避免让人误以为香港、澳门是“国家”。尤其是与其他国家名

称连用时，应注意以“国家和地区”来限定。

2、不得将香港、澳门与中国并列提及，如“中港”“中澳”等。

不宜将内地与香港、澳门简称为“内港”“内澳”，可以使用“内地与

香港(澳门)”，或者“京港（澳）”“沪港（澳）”等。

3、“台湾”与“祖国大陆（或‘大陆’）”为对应概念，“香港、

澳门”与“内地”为对应概念，不得弄混。

4、不得将港澳台居民来内地（大陆）称为来“中国”或“国内”。

不得说“港澳台游客来华（国内）旅游”，应称为“港澳台游客来内

地(大陆)旅游”。

5、中央领导同志到访香港、澳门应称为“视察"，不得称为“出

访”。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到访香港、澳门应称为“考察”或“访

问”。

6、称呼包含香港、澳门的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气象



组织成员时，应统称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世界气象组织成员”

等，不得称为“成员国”。

7、在囯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或其他体育事务中，原则上按相应章

程的要求或约定称呼。如“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可简称为“中国奥

委会”，“中国香港奥林匹克委员会”可简称为“中国香港奥委会”，

“中国国家队”可简称为“国家队”，“中国香港队”可简称为“香港

队”。

8、区分“香港（澳门）居民（市民）”和“香港（澳门）同胞”

概念，前者指居住在港(澳)的全体人员，包括永久性居民和非永久性

居民，也包括中国籍居民和外国籍居民，后者则指中华民族大家庭成

员。

9、区分国境与关境概念。国境是指一个国家行使主权的领土范

围，从国境的角度讲，港澳属“境内”；关境是指适用同一海关法或

实行同一关税制度的区域，从关境的角度讲，港澳属单独关税区，相

对于内地属于“境外”。内地人员赴港澳不属出国但属出境，故内地

人员赴港澳纳入出国（境）管理。

10、将港澳台业务单列为国内业务的特殊类别加以规范管理，将

往来内地及港澳台之间的交通线路称为“港澳台航线”或“国际/港

澳台航线”；将手机“港澳台漫游”业务单独表示，或称为“国际/

港澳台漫游”，也可称为“跨境漫游”或“区域漫游”。

11、不得将港资、澳资企业划入外国企业，在表述时少用“视同

外资”，多用“参照外资”。



12、内地与港澳在交流合作中签订的协议文本等不得称为“条

约”，可称为“安排”“协议”等；不得将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专

属名词用于内地与港澳。

13、涉及内地与港澳在司法联系与司法协助方面，不得套用国际

法上的术语，如内地依照涉外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程序与港澳开展

司法协助，不得使用“中外司法协助”“国际司法协助”“中港（澳）

司法协助”等提法，应表述为“区际司法协助”或“内地与香港（澳

门）司法协助”等；对两地管辖权或法律规范冲突，应使用“管辖权

冲突”“法律冲突”等规范提法，不得使用“侵犯司法主权”等不规

范提法；不得使用“引渡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表述，应称为“移交

或遣返犯罪嫌疑人或罪犯”。

14、不得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称为“主权移交”“收回主权”，

应表述为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政权交接”。不得

将回归前的香港、澳门称为“殖民地”，可说“受殖民统治”。不得将

香港、澳门视为或称为“次主权”地区。

15、不得使用内地与港澳“融合”“一体化”或深港、珠澳“同

城化”等词语，避免被解读为模糊“两制”界限、不符合“一国两制”

方针政策。

16、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官方机构和制度安排，应按照基本

法表述。如“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不得说成“香港特别行政区

政府行政长官”，“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不得说成“澳门特别行政

区政府立法会”；香港、澳门实行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不得说成“三



权分立”。

17、对港澳反对派自我褒扬的用语和提法要谨慎引用。如不使用

“雨伞运动”的说法，应称为“非法‘占中’”或“违法‘占中’”；

不称“占中三子”，应称为“非法‘占中’发起人”，开展舆论斗争时

可视情称为“占中三丑”；不称天主教香港教区退休主教陈日君等为

“荣休主教”，应称为“前主教”。

18、对 1949 年 10 月 1 日之后的台湾地区政权，应称之为“台

湾当局”或“台湾方面”，不使用“中华民国”，也一律不使用“中华

民国”纪年及旗、徽、歌。严禁用“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称呼

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可称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副领导人）”

“台湾地区领导人（副领导人）”。对台湾“总统选举”，可称为“台

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简称为“台湾大选”。

19、不使用“台湾政府” 一词。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

家”“中央”“全国”名义设立的官方机构名称，对台湾方面“一府”

（“总统府”）、“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

察院”）及其下属机构，如“内政部”“文化部”等，可变通处理。如

对“总统府”，可称其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幕僚机构”“台湾当局领导

人办公室”；对“立法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对“行政

院”可称其为“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对“台湾当局行政院各部

会”可称其为“台湾某某事务主管部门”“台湾某某事务主管机关”，

如“文化部”可称其为“台湾文化事务主管部门”，“中央银行”可称

其为“台湾地区货币政策主管机关”，“金管会”可称其为“台湾地区



金融监管机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直接称呼上述机构时，必须加引号，

我广播电视媒体口播时则需加“所谓”一词。陆委会现可以直接使用，

一般称其为“台湾方面陆委会”或“台湾陆委会”。

20、不直接使用台湾当局以所谓“国家”“中央”“全国”名义设

立的官方机构中官员的职务名称，可称其为“台湾知名人士”“台湾

政界人士”或“xx 先生（女士）”。对“总统府秘书长”，可称其为“台

湾当局领导人幕僚长”“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负责人”；对“行政院

长”，可称其为“台湾地区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对“台湾各部会首

长”，可称其为“台湾当局某某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对“立法委员”，

可称其为“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台湾省、市级及以下（包括台北市、

高雄市等“行政院直辖市”）的政府机构名称及官员职务，如省长、

市长、县长、议长、议员、乡镇长、局长、处长等，可以直接称呼。

21、“总统府”“行政院”“国父纪念馆”等作为地名，在行文中

使用时，可变通处理，可改为“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台湾地

区行政管理机构办公场所”“台北中山纪念馆”等。

22、“政府”一词可使用于省、市、县以下行政机构，如“台湾

省政府”“台北市政府”，不用加引号，但台湾当局所设“福建省”“连

江县”除外。对台湾地区省、市、县行政、立法等机构，应避免使用

“地方政府”“地方议会”的提法。

23、涉及“台独”政党“台湾团结联盟”时，不得简称为“台联”，

可简称“台联党”。“时代力量”因主张“台独”，需加引号处理。“福

摩萨”“福尔摩莎”因具有殖民色彩，不得使用，如确需使用时，须



加引号。

24、对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等党派机构和人员的职务，一般

不加引号。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并列时可简称“国共两党”。对

于国共两党交流，不使用“国共合作”“第三次国共合作”等说法。

对亲民党、新党不冠以“台湾”字眼。

25、对台湾民间团体，一般不加引号，但对以民间名义出现而实

有官方背景的团体，如台湾当局境外设置的所谓“经济文化代表处（办

事处）”等应加引号;对具有反共性质的机构、组织（如“反共爱国同

盟”“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以及冠有“中华民国”字样的名称

须回避，或采取变通的方式处理。

26、对岛内带有“中国”“中华”字眼的民间团体及企事业单位，

如台湾“中华航空”“中华电信”“中国美术学会”“中华道教文化团

体联合会”“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可以在前面冠以“台湾”

直接称呼，不用加引号。

27、对以民间身份来访的台湾官方人士，一律称其民间身份。因

执行某项两岸协议而来访的台湾官方人士，可称其为“两岸 XX 协议

台湾方面召集人”“台湾 XX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

28、对台湾与我名称相同的大学和文化事业机构，如“清华大学”

“故宫博物院”等，应在前面加上台湾、台北或所在地域，如“台湾

清华大学”“台湾交通大学”“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般不使用“台北

故宫”的说法。

29、对台湾冠有“国立”字样的学校和机构，使用时均须去掉“国



立”二字。如“国立台湾大学”，应称“台湾大学”；“XX 国小”“XX

囯中”，应称“XX小学”“XX 初中”。

30、金门、马祖行政区划隶属福建省管理，因此不得称为台湾金

门县、台湾连江（马祖地区），可直接称金门、马祖。从地理上讲，

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离岛，不得称为“台湾离岛”，可使用“外岛”

的说法。

31、对台湾当局及其所属机构的法规性文件与各式官方文书等，

应加引号或变通处理。对台湾当局或其所属机构的“白皮书”，可用

“小册子”“文件”一类的用语称之。

32、不得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自称为“大陆法律”。对台湾所

谓“宪法”，应改为“台湾地区宪制性规定”，“修宪”“宪改”“新宪”

等一律加引号。对台湾地区施行的“法律”改称为“台湾地区有关规

定”。如果必须引用台湾当局颁布的“法律”时，应加引号并冠之“所

谓”两字。不得使用“两岸法律”等具有对等含义的词语，可就涉及

的有关内容和问题进行具体表述，如“海峡两岸律师事务”“两岸婚

姻、继承问题”“两岸投资保护问题”等。

33、两岸关系事务是中国内部事务，在处理涉台法律事务及有关

报道中，一律不使用国际法上专门用语。如“护照”“文书认证、验

证”“司法协助”“引渡”“偷渡”等，可采用“旅行证件”“两岸公证

书使用”“文书查证”“司法合作” “司法互助”“遣返”“私渡”等

用语。涉及台湾海峡海域时不得使用“海峡中线”一词，确需引用时

应加引号。



34、国际场合涉及我国时应称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自称

“大陆”；涉及台湾时应称“中国台湾”，且不能把台湾和其他国家并

列，确需并列时应标注“国家和地区”。

35、对不属于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民间性的囯际

经贸、文化、体育组织中的台湾团组机构，不能以“台湾”或“台北”

称之，而应称其为“中国台北”“中囯台湾”。若特殊情况下使用“中

华台北”，需事先请示外交部和国台办。

36、台湾地区在 WTO 中的名称为“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

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单独关税区”）。2008 年以来经我安排允

许台湾参与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大会、国际民航组织公约大会，

可根据双方约定称台湾代表团为“中华台北” 。

37、海峡两岸交流活动应称“海峡两岸 XX活动”。台湾与港澳并

列时应称“港澳台地区”或“台港澳地区”。对海峡两岸和港澳共同

举办的交流活动，不得出现“中、港、台”“中、澳、台”“中、港、

澳、台”之类的表述，应称为“海峡两岸暨香港”“海峡两岸暨澳门”

“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不使用“两岸三（四）地”的提法。

38、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不得称“中外合资”“中台合资”，可

称“沪台合资”“桂台合资”等。对来投资的台商可称“台方”，不能

称“外方”;与此相对应，我有关省、区、市，不能称“中方”，可称

“闽方”“沪方”等。

39、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心理感受，现在

一般不称“台湾省”，多用“台湾地区”或“台湾”。



40、具有“台独”性质的政治术语应加引号，如“台独”“台湾

独立”“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住民自决”“台湾主权独立”“去中国化”

“法理台独”“太阳花学运”等。

41、对台湾教育文化领域“去中国化”的政治术语，应结合上下

文意思及语境区别处理。如“本土”“主体意识”等，如语意上指与

祖国分离、对立的含义应加引号。

42、荷兰、日本对台湾的侵占和殖民统治不得简称为“荷治”“日

治”。不得将我中央历代政府对台湾的治理与荷兰、日本对台湾的侵

占和殖民统治等同。

43、涉及到台湾同胞不能称“全民”“公民”，可称“台湾民众”

“台湾人民”“台湾同胞”。

44、不涉及台湾时我不得自称中国为“大陆”，也不使用“中国

大陆”的提法，只有相对于台湾方面时方可使用。如不得使用“大陆

改革开放”“大陆流行歌曲排行榜”之类的提法，而应使用“我国（或

中国）改革开放”“我国（或中囯）流行歌曲排行榜”等提法。

45、不得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大陆政府”，也不得在中

央政府所属机构前冠以“大陆”，如“大陆国家文物局”，不要把全国

统计数字称为“大陆统计数字”。涉及全国重要统计数字时，如未包

括台湾统计数字，应在全国统计数字之后加括号注明“未包括台湾

省”。

46、一般不用“解放前（后）”或“新中囯成立前（后）”提法，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或“一九四九年前（后）”提法。



47、中央领导同志涉台活动，要根据场合使用不同的称谓，如在

政党交流中，多只使用党职。

48、中台办的全称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台办的全

称为“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可简称“中央台办（中台办）”“国

务院台办（国台办）”，要注意其在不同场合的不同称谓和使用，如在

两岸政党交流中，多用“中央台办（中台办）”。

49、“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为“海协会”，不加“大陆”；“台

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可简称为“海基会”或“台湾海基会”。海协会

领导人称“会长”，海基会领导人称“董事长”。两个机构可合并简称

为“两会”或“两岸两会”。不称两会为“白手套”。

50、国台办与台湾陆委会联系沟通机制，是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

门的对话平台，不得称为“官方接触”。这一机制，也不扩及两岸其

他业务主管部门。

51、对“九二共识”，不使用台湾方面“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的说法。一个中国原则、一个中国政策、一个中国框架不加引号，“一

国两制”加引号。

52、台胞经日本、美国等国家往返大陆和台湾，不能称“经第三

国回大陆”或“经第三国回台湾”，应称“经其他国家”或“经 XX国

家回大陆(或台湾)”。

53、不得将台湾民众日常使用的汉语方言闽南话称为“台语”，

各类出版物、各类场所不得使用或出现“台语”字样，如对台湾歌星

不能简单称为“台语”歌星，可称为“台湾闽南语”歌星，确实无法



回避时应加引号。涉及台湾所谓“国语”无法回避时应加引号，涉及

两岸语言交流时应使用“两岸汉语”，不称“两岸华语”。

54、对台湾少数民族不称“原住民”，可统称为台湾少数民族或

称具体的名称，如“阿美人”“泰雅人”。在国家正式文件中仍称高山

族。

55、对台湾方面所谓“小三通”一词，使用时须加引号，或称“福

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地区直接往来”。

56、对南沙群岛不得称为“斯普拉特利群岛”。

57、钓鱼岛不得称为“尖阁群岛”。

58、严禁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在涉及新疆分裂势力时，

不使用“疆独”“维独”。


